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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申报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自规划编制单位提交资质申请之日起逆推5年，在此期间完成结题验收的项目。
2.项目须经项目合同甲方结题验收合格。（甲方需为政府部门）
3.项目为资质申报单位牵头或者独立承担。（具体以合同为准）
4.予以认定的业绩范围包括：
（1）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
（2）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或共同组织编制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其他部门牵头组织编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出具衔接核对一致性审查意见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3）详细规划的编制；
（4）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
（5）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
（6）自然资源部、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委托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课题及项目。
二、业绩不予认定的情形
1.规划编制单位因该项目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进行过行政处罚的，该项目业绩不予认可。
2.涉密项目业绩不予认定。
3.境外项目业绩不予认定。
三、需要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
（一）规划编制和“一张图”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类
1.合同原件扫描件；
2.正式批复文件或项目甲方出具的履约验收证明材料（应包含验收内容、验收结论、验收时间等内容，并加盖公章）原件扫描件。
（二）技术标准类
1.正式印发的标准文件。
2.合同、协议或委托函。（用于认定金额）
（三）部省相关课题及项目类
以下两类情况均予认可
1.规划编制单位与自然资源部、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签订的合同以及项目甲方出具的履约验收证明材料（具体要求同上）。
2.自然资源部、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达的项目预算批复文件。
四、需要填表的数据项
1.项目名称（与合同保持一致）
2.承担方式（牵头/独立承担）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直接委托、询价、邀请招标、其他）
4.项目类别（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一张图”系统、技术标准、课题项目）
5.项目总金额（万元，四舍五入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如承担方式为牵头承担，项目总金额与单位合同金额一致）
6.单位合同金额（万元）
7.合同签订时间（××××年××月××日，如为预算类，为预算文件批复时间）
8.验收时间（××××年××月××日）
9.验收单位（项目甲方全称或空）
10.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11.技术负责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五、其他有关问题解答
（一）关于成立年限具体的认定
成立不满五年的，按照成立的年度等比例计算。自规划编制单位成立日期起算，每满365天计算为1个年度。规划编制单位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编制单位成立年限，按照合并前各单位中资质等级较高的单位成立日期计算，合并前各单位的业绩可累加。规划编制单位分立的，允许有且只有一家单位继承原单位资质，该单位应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申请重新核定资质，成立年限按照分立前原单位的成立日期计算。
（二）关于难以确定金额的项目处理
对于材料齐全但难以确定项目金额的技术标准等项目，“项目总金额”“合同金额”可以为空，用于抵扣业绩对项目数量的要求。
（三）关于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完成的认定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复文件、规划已公开发布或规划成果已正式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均可认定为已完成。
（四）关于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认定
资质申报单位按照《办法》第十八条认定，并与其签订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成果终身责任承诺书》，严禁冒名顶替等情况。

